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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申    请    书
成  果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  科  分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  在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9年9月修订

申请人的承诺：

    我承诺对本人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我承诺以本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服从出版安排并配合做好相关出版工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有使用本申请书所有数据资料并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一、本申请书封面及前三项栏目由申请人用计算机填写。
二、封面“学科分类”填写当年发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数据代码表》中的一级学科名称，如“世界历史”。
三、填写数据表前请仔细阅读《填写数据表注意事项》，相关问题可咨询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当地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四、申请人必须由出版机构推荐，并请其填写推荐意见。

五、通过出版机构直接推荐申报的，第五栏目不填写。
六、通过地方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申报者，除需要请出版机构填写推荐意见外，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地方社科规划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还需分别填写第四、五栏目。
七、申请书一式2份，用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成果概要”一式5份以活页方式附在申请书中。

八、各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受理当地申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规划办受理兵团申报，中央党校科研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及其在京直属单位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等院校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受理本院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受理教育学申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办受理艺术学申报，全军社科规划办受理军队系统申报。各地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汇总后统一报送我办。相关出版机构可直接推荐申报成果，签署书面推荐意见后汇总报送我办。全国社科工作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九、申报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力学胡同3号力学宾馆 全国社科工作办宣传处收，邮编100800，电话(010)58336100-6136。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申报材料寄送地址详见申报通知。

填写数据表注意事项

一、数据表将全部录入计算机，申请人必须逐项认真如实填写。填表所用代码以当年发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数据代码表》为准。

二、表中粗框内一律填写代码，细框内填写中文或数字。若粗框后有细框，则表示该栏需要同时填写代码和名称，即须在粗框内填代码，在其后的细框内填相应的中文名称。

三、有选择项的直接将所选项的代码填入前方粗框内。

四、部分栏目填写说明：

成果名称——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包括副标题）。

学科分类——粗框内填3个字符，即所报学科代码的2个字符加专业代码的1个字符；细框内填所报学科专业名称。例如，申报外国文学中的比较文学，则在粗框内填“WWB”，在其后的细框内填“比较文学”字样。

成果形式——成果一律为学术专著，固定填写代码“A”。成果字数以中文千字为单位。

所属系统——以代码表上规定的七类为准，只能选择某一系统。

工作单位——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如“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不能填成“北京师大哲学系”或“北师大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不能填成“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不能填成“北京市委党校”等。

通讯地址——请详细填写，包括街道名和门牌号，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注意填写邮政编码。

主要合作者——必须是所申报成果的主要撰稿人，不含申请人，限填1人。

在研究过程中所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必须是所申报成果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数据表
	成果名称
	 

	学科分类
	
	
	成果字数
	（千字）

	成果形式
	A.学术专著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是否已经出版或与已出版著作内容重复超过10%
	是□   否□

	是否首次申报
	是□   否□
	非首次申报是否提交修改说明
	是□   否□

	博士毕业单位
	
	博士导师姓名
	

	博士论文名称
	
	论文通过时间
	

	成果是否以博士论文为基础
	是□ 否□
	是否提交博士论文及修改说明
	是□   否□

	博士后研究单位
	
	合作导师姓名
	

	博士后报告名称
	
	出站时间
	

	成果是否以博士后报告

为基础
	是□ 否□
	是否提交博士后报告

及修改说明
	是□   否□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系统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办)                    (宅)                    （手机）

	电子邮件
	

	本成果主

要合作者
	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  作  单  位

	
	
	
	
	
	
	


二、相关成果情况

	本成果受到的各级各类项目资助情况（可加附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类别
	编号
	是否

结项
	结项

等级

	
	
	
	
	
	

	
	
	
	
	
	

	该成果研究过程中公开发表的主要论文（可加附页）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期刊及时间
	作  者

	
	
	
	

	
	
	
	

	
	
	
	

	
	
	
	

	论文被转摘、引用情况

	

	本人历年已出版的直接相关著作（可加附页）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三、评审回避
	申请人可根据成果研究内容，提出可能影响评价公正性的专家回避评审本成果，但要说明理由；建议回避评审的专家不得超过3人。

	姓  名
	单    位
	专业职称
	建议回避评审的理由

	
	
	
	

	
	
	
	

	
	
	
	


四、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此栏目必须填写）
	申请书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申报成果的信誉保证。

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属实，本单位同意承担申报成果的信誉保证。

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在京委托管理机构或单列学科规划办意见

（由出版机构推荐报送的此栏目不填；各省级单列学科规划办和全国单列学科规划办

意见均在本栏填写）

	申请书填写内容是否属实；对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的审核意见；是否同意报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单 位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六、出版机构推荐意见

（此栏目必须填写）
	出版机构必须认真审读申报成果，对该成果的学术质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旦推荐，须承担信誉责任。

	出版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责 任 编 辑 意 见

	姓  名：        专业职务：

                                                   年   月   日

	出 版 社 意 见

	出版社公章
                          出版社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编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成果概要活页

申报成果名称：
	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

1．“成果概要”是申请的必需材料，供评审及宣传推广使用。

2．“成果概要”内容包括：

（1）著作名称、全书目录；

（2）该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略写）；

（3）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详写）；

（4）成果的学术创新、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略写）；

（5）主要参考文献；

（6）英文版著作名称。

3．成果内容介绍（上述第2条第2、3、4项）5千至1万字，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申请人姓名和单位等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材料。

4．用小四号宋体填写，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一式5份，作为活页附在申请书中。

5．本页上方编号栏不用填写。







